
呼格吉勒图案已经昭雪，追责
并未结束。现在公众想知道的是，当
年坐在审判席上的法官们又该承担
怎样的责任。让公众担忧的是，呼格
案一审审判员胡尔查、宫静日前被
任命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委员会委员，这也许意味着追责
将成为泡影。

最初，公众怀疑两位法官被“带病
提拔”，呼市中院相关科室负责人回应
称，此次任命非提拔升职。这样的解释
可能是事实，但是在情感上让人难以

接受。因为，审判委员会在法院中居于
中轴地位，也掌握着重要职权，法官进
入这个委员会未必会立即提拔行政
职务，受到重用是无疑的。

呼格吉勒图案的确暴露了很多
制度缺陷，比如警方侦查阶段刑讯
逼供，法院在审理阶段重口供轻证
据，以及外部强大的行政干预等，但
是铸成这桩冤案的每一个办案人员
都不能以此为借口，逃避自身所应
承担的责任。所以，呼格案专案组组
长、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志
明因涉嫌职务犯罪，在去年就已经
开始接受调查。一审的两位审判员
应承担怎样的责任，应该先有严肃
的调查结论，然后才能据此追责。

呼格案翻案七个多月，呼市中

院既没有表示不追责，也没有迅速
追责，当事人还能获得“正常任命”，
看上去若无其事，这怎能不让呼格吉
勒图的父母感到绝望。或许，两位法官
当初都有自己的苦衷，但是在其位就
要担其责。“司法公正是社会正义的最
后一道防线”，法院和法官守不住就是
失职，就应担责。只有对铸成冤案的
办案法官进行严肃追责，才能让公
众看到制度的完善和进步，也能让
后来者引以为诫。

今年两会，两高工作报告均对
呼格案进行了反思。最高人民法院
院长周强当时表示，正在依法依纪
追究有关办案人员责任。据此理解，
在官方未作出结论之前就算调查期
间。此时，一审的两位审判员作为

“有关办案人员”，任何人事动向都
难免引起舆论和蒙冤者家属的猜
测。呼市中院应该很清楚，对“有关
办案人员”的人事变动暂时予以冻
结才是最合情合理的。而这看似“跟
追责没有关系”的任命，并非一步闲
棋，它更像一个探测风向的气球。如
果舆论对此不太敏感，得到重用的
法官很可能就会顺理成章地得到提
拔，追责只能追到无底洞去了。

周强在谈到呼格案时还说：“对
错案的发生，我们深感自责。”他同
时要求各级法院深刻汲取教训，进
一步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
纠正机制。不知道呼市中院有没有
过自责的感受，他们为健全机制又
做了哪些努力？

呼格案办案法官凭什么“正常任命”

■本版投稿信箱：qilupinglun@sina.com

看似“跟追责没有关系”的任命，并非一步闲棋，它更像一个探测风向的气球。如果舆论对此不
太敏感，得到重用的法官很可能就会顺理成章地得到提拔，追责只能追到无底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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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公民论坛账目清楚，“长期收费”也无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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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收费公路管理条例》修订
稿面向社会征求意见，修订后的《条
例》不再规定高速公路具体的收费期
限，而是以实际所需偿清债务的时间
确定，在偿债期、经营期结束后“重新
核定收费标准”，以解决高速公路养护
费用的问题。

对于上述略显专业化的表述，不
妨引用《人民日报》官微的标题“翻译”
一下，那就是“高速公路拟长期收费”。
原本高速公路就因动辄延长收费时
限饱受诟病，这下子引来了更多的批
评之声。社会公众对高速公路的经营
管理者显然并不信任，人们总是在担
心，自己纳的燃油税也好，交的过路费
也好，并没用在正地方。

其实道理很简单，单独来看“高速
公路长期收费”，政策本身是没有问题
的。一些实行高速公路免费的国家，不
过是用税收取代了过路费，所以路旁
常能看到“感谢纳税人”的广告牌；而
主张商业力量提供免费道路的诺奖
得主科斯，主张费用来自路旁店铺的
经营所得，还是道路使用者掏了腰包。
正所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身为
缴纳过路费主力的车主们，肯定知道
车是需要保养的，他们通常也更能理
解养护道路是需要花钱的。

有很多人在批评高速长期收费，
所表达的无非是一种担忧，那就是自
己交的钱并没有用在养护道路上，或
者说曾经交的钱是超额的，足以保证
未来一定时期之内的免费。这种担忧
来自于高速收费管理中的诸多乱象，
比如每年发布的收费公路统计公报，
都是笼统地列出大项和总额，不列详
单也就罢了，其中还包括动辄几十亿
元的“其他支出”。就在本月初，广东省
还闹出了本省数据与全国数据“打架”
的乌龙事件，修改数字后瞬间“扭亏为
盈”。

不过，这些乱象倒也提供了两点
启示，一是高速公路收费这本账，并未
得到应有的重视，笼统的数字则创造
了巨大的修改空间；二是反映了账目
公开的重要性，假如连笼统的公开都
没有，巨大的“误差”也就蒙混过关了。
所以说，要想不让高速收费继续成为
道路管理者与公众之间的矛盾焦点，
最关键的就是要用透明、详尽的账目，
重新赢得信任。尽管并非人人都有专
业的财会技能，但敢于晒账单，就有利
于重树公信力；对于高速公路的经营
管理者来说，账目公开也成了改进工
作的动力。

所以说，关于高速公路收费问题，
不存在难以调和的对立，公众并非只
想使用道路不愿付出，而是担心自己
缴纳的费用成了“自肥”的工具。这也
就意味着，把有关高速收费的账目晒
出来，让人们看得心服口服，哪怕以后
真的开始实行“长期收费”，也不会受
到这么多的诟病了。

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南京“虐童案”自从案发后，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2015年7月20日，李征琴涉嫌故意伤害罪一案，由南京市浦口区人
民检察院依法向浦口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7月21日《现代快报》）

评论员观察
别因舆论的怒火

把“虐待”变成“伤害”

□王军荣

对于南京“虐童案”，舆论一
度普遍指责施暴的养母，但别忘
了，舆论和司法是不能混淆的。现
在，养母李征琴以涉嫌故意伤害
罪被提起公诉，而非先前刑拘其
时所提到的虐待罪，就让人担心
司法是否被舆论“绑架”。

的确，部分社会公众想惩治
养母的意愿也很强烈；而虐待罪
是自诉案件，执法机关和公诉机
关没有权力自行介入。那么，在孩
子伤情鉴定程序和结果均遭到质
疑的前提下，检方却以“故意伤害
罪”提起公诉，究竟是以案情为
准，还是受到舆论的左右？

眼下执法机关以及司法机关
需要做的是，针对李征琴家属提
出的鉴定程序违法、涉嫌立案违
法、作出刑拘决定时无事实依据
三点质疑，给出审慎回答。如果回
避了上述问题，如果为了迎合舆
论而扭曲司法，哪怕最终的审判
结果能够平抑公众怒火，最终也
将伤害公众对法律的信仰。

审养母“虐童案”

要融情于法

□符向军

现在很多人都在说，在欧美一
些国家，父母虐待孩子会被强制剥
夺抚养权，并将中国的相关制度缺
失看做虐童案件的罪魁祸首。这样
说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未免脱离
现实。事实上，从“棍棒底下出孝
子”的传统社会，到政府出面干预
父母打孩子的现代社会，时间并不
长，相对于传统思想的顽固性，现
行法律在很多方面都是超前的。

这就可以解释，看到孩子对养
母的依恋，很多一开始义愤填膺的
人却开始表示不妨“放过”养母，甚
至还有人埋怨举报此事的老师。于
是，如何处理情与法的关系，就成
了摆在司法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在笔者看来，整个审理过程，
理应考虑到被告人是否有主观恶
意和悔改表现，以及怎样做才有
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等。无非就是
希望法官能够更好地用好自由裁
量权，给朴素的“母子团圆”情节，
找到更多的法律依据，实现情与
法的相对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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